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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浦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 2024 年度
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杨浦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 2024

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区共有注册出版物企业 91 家、

印刷企业 41 家、电影放映场所共 18 家，其中点播影院 4 家。根

据法定职责，我办具有行政许可、行业监管职能，不具有行政处

罚、司法职能。

主要业务包括：核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、出版物出租经营的

备案、出版物网上发行的备案、出版物临时零售点备案、设立营

业性电影放映单位许可（不含外商投资电影院）、设立从事包装

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、印刷业经营

者兼营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审批、对影院监督检

查等、协助相关企业办理相关许可证，并对其进行行政监督等。

二、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办共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43 件。

其中，电影放映事项 4 件、出版物事项 38 件、印刷企业事项 1

件。出版物事项 38 件中，新办 17 件、变更 10 件、注销 7 件、

网上发行 3 件、临时零售点 1 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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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
2024 年，我办坚决贯彻落实国家、本市“放管服”改革与

行政许可监管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推动常态化监管和重点监管协调

互补。

一是落实改革要求，完善监管制度。贯彻落实“简化前期审

批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”要求，立足主管行业业态，依据“谁审

批，谁监管”原则，进一步梳理电影放映、出版物零售和印刷业

相关许可事项，不断完善审批后监管机制。完成对全区监管对象

的摸底排查，形成出版物零售、电影放映与印刷业相关企业清单。

二是执行监管制度，做好常态监管。我办严格实施事前审批

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，指导协调杨浦区文旅局执法大队开展日常

巡检。全年，区文旅局执法大队共对辖区内 15 家电影放映经营

场所、4 家点播影院开展检查，出动稽查 89 人次，检查场所 63

家；共检查出版物印刷场所 126 家次，出动执法人员 256 人次，

查处案件 5 件。

三是紧扣重要节点，落实重点监管。根据市级要求，在重要

时间节点对辖区内影院、实体书店进行全覆盖检查，适时强化监

管力度。对印刷企业开展随机抽查，每两月上报一次检查情况，

形成双月报制度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
配合市级审改部门，作为电影院业态试点区，推进“一业一

证”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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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监督制约情况

一是理清职权边界。严格执行“受理—初审—复核—决定”

各环节的人员分离，明确各自的岗位职责权限，全年未发生越权

审批案例。

二是做好文本存档。优化对已发放的许可证的原始申请材料

的整理存档，随时接受横向与纵向监督。

三是签署责任承诺。联合区纪委监委派驻组开展廉政风险排

查，从分管领导到科室负责人到科室工作人员，层层签订《落实

全面从严治党“一岗双责”承诺书》或《廉洁从政承诺书》，明

确“问题、责任、项目”清单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一是行政许可审批的跨部门协同有待加强。同时，一定程度

上存在审批系统和制证系统分离的现象。对此，将在市区两级审

改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，进一步优化“数据多跑腿、群众少跑路”

的基础支撑，简化涉企政务服务手续。

二是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、设立电影放映单位等审批事项的办

件时效需进一步提升。承诺办件时效受勘察场地、法规培训等影

响存在一定滞后现象。为此，要主动向上争取，积极沟通对接，

用好“一业一证”改革契机，全力提升全程网办率与办件时效。

上海市杨浦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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